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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临 2019-041 

 

优先股代码：360019   360024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 1  南银优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就三方在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投票时采取一致行动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接到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

方）、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的通知，为进一步明确协议各方在履行《一

致行动协议》时的权利义务，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共同签订《关于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现就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第二条“行使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 

原协议内容： 

至少在南京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前三日，甲乙丙三方应以现场会议或通信等方

式就南京银行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一致行动事项进行商讨，并就表决意见达成一

致。甲乙丙三方股东代表应严格按照甲乙丙三方达成的表决意见在南京银行股东

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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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应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对于三方中任意一方向南京银行股东大会提出

的议案，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且不损害其他两方

及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另两方应予以支持。 

三方同意，南京银行董事会在审议与上述一致行动事项有关的议案时，各自

推荐的董事在进行表决时，应保持投票的一致性，并应参照上述第一款和第二款

关于行使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的约定进行表决。 

补充修改后内容： 

至少在南京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前五个工作日，甲乙丙三方应以现场会议或通

信等方式就南京银行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一致行动事项进行商讨，并就表决意见达

成一致。甲乙丙三方股东代表应严格按照甲乙丙三方达成的表决意见在南京银行

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三方应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对于三方中任意一方向南京银行股东大会提出

的议案，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且不损害其他两方

及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另两方应予以支持。 

如三方未能就表决意见达成一致，应当共同将存在分歧的表决事项向南京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市国资委”）请示，并应由

三方股东代表按照南京市国资委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三方同意，南京银行董事会在审议与上述一致行动事项有关的议案时，各自

推荐的董事在进行表决时，应保持投票的一致性，并应参照上述第一款和第二款

关于行使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的约定进行表决。 

二、《一致行动协议》第四条“争议解决” 

原协议内容： 

因本协议产生、与本协议相关或与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或无效

相关的任何争议，甲乙丙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在争议未决期间，除争议的事项外，甲乙丙三方应继续行使和履行各自在本

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补充修改后内容： 

因本协议产生、与本协议相关或与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或无效

相关的任何争议，甲乙丙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经协商仍不能达成

一致，则应共同提交南京市国资委进行协调，经南京市国资委协调仍不能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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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可向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争议未决期间，除争议的事项外，甲乙丙三方应继续行使和履行各自在本

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三、该补充协议为《一致行动协议》的补充，与《一致行动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该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与《一致行动协议》不一致的，以该补充协议的

约定为准。 

四、该补充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与《一致行动协议》

有效期限相同。 

除上述补充及修改外，原《一致行动协议》其他内容不变。2019 年 9 月 4

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版)》中披露的涉及一致行

动协议的内容，补充协议调整部分，以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五、备查文件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1日 


